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銓敘部 函
地址：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

傳真：02-8236-6648

承辦人：柯美燕

電話：02-8236-6626

E-Mail：kekimi@mocs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人事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3月16日

發文字號：部退二字第109491065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關於修正公(政)務人員相關退休(職)書表，嗣後退休(職)

案件請改以最新書表報送一案，請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民國103年1月29日修正公布之公教人員保險法(以下簡稱

公保法)第16條第2項、第10項及同法施行細則第55條第2項

規定，公保法修正施行前之年資，最高給付36個月之一次

養老給付；修正施行後之年資，得再加給，最高以給付42

個月(保險年資每滿1年，給付1.2個月)為限；但辦理優惠

存款者，最高仍以36個月為限。此外，一次養老給付得依

規定辦理優惠存款者，其切結拋棄該項權利並經權責機關

核准後，則得請領至最高給付上限42個月。為因應上開公

保法修正一次養老給付上限，本部爰配合修正公(政)務人

員退休(職)相關書表並新增放棄優惠存款權利之選項，提

供退休人員勾選，並以本部103年5月30日部退二字第

1033808912號函通知中央及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，請

各機關於報送相關案件前，務必請退休(職)人員審慎評估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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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作出選擇，並規定一經本部審定並領取公保養老給付

後，即不得請求變更，以維持行政處分之安定性。先予敘

明。

二、復按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(以下簡稱退撫法)第36條、

第38條及第39條自107年7月1日施行，實務上有具辦理優惠

存款權利之公務人員選擇請領公保一次養老給付並辦理優

惠存款者，因其每月退休所得超出退撫法附表3所定退休所

得替代率上限時，其各實施期間得辦理優惠存款金額及每

月優惠存款利息已為0元之情形；或各實施期間得辦理優惠

存款金額及每月優惠存款利息雖非為0元，惟其若選擇拋棄

優惠存款權利，得請領高於36個月部分之一次養老給付金

額，高於其得領取之優惠存款利息總額。據上，公務人員

究竟選擇拋棄優惠存款權利或選擇辦理優惠存款，因涉及

當事人權益，應審慎評估後予以選擇。是為確認當事人是

否選擇辦理優惠存款，爰修正公(政)務人員相關退休(職)

書表，新增選擇「不拋棄」辦理優惠存款權利相關文字之

選項，提供退休人員勾選，並重申前開本部103年5月30日

函之規定，務必請退休(職)人員審慎評估後作出選擇，一

經本部審定並領取公保養老給付後，即不得請求變更之。

三、前開修正後之退休(職)書表，請各機關自本部全球資訊網

服務園地「常用表格下載」項下，自行下載使用。

正本：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

副本：臺灣銀行公教保險部、臺灣銀行國內營運部
98


